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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李邦華的治世與殉國
吳振漢＊

一、前言

李邦華（1574～1644）是王陽明學說在江西的第四代傳人，江右王學羅洪先

（1504～1564）支派，歷經胡直（1517～1582）、鄒元標（1551～1624），1四傳

至邦華，內涵外緣均有相當大的轉變；惟此派學人堅守學行如一、出處謹嚴的原

則，始終未曾改變。邦華的殉國更為他們畢生信守的學說，下了一個最好的註腳。

明亡殉節諸臣中，受過理學洗禮者居多，他們既熟知儒家先賢盡忠赴義之典範，

又歴經理學近乎宗教修練之淬勵，所以能在生死存亡之際，義無反顧，從容就義。

此一激烈行徑，實乃深植於長年以來積累的深厚學養之中，決非一時衝動，率爾

從事。可惜以往研究，幾乎都只根據次要史料，從殉道者臨終前言行，判斷他們

所殉的對象和體現的價值。2本文則將詳實的還原邦華殉國的真相，並探究其思

想之淵源，藉此瞭解明儒深層的修養和信念。

清初政治氣氛肅殺，文字獄迭興，許多文人著作均成為思想檢查下的犧牲

品。李邦華身份特殊，由於殉國節操，他同時受到新舊兩朝褒揚，先在南明弘光

朝予諡忠文，又在清初順治朝獲諡忠肅。但邦華畢生文字並未因此完全逃過政治

力的清洗，目前僅有奏疏部分得以完整保存流傳。所幸邦華在明末士林界交遊甚

廣，他人文集中保留不少寫給邦華的書信，以及一些為他撰寫的傳記資料。另外

因邦華事功顯赫，所以官、私修史書和地方志裡，對他的政績和品德也多所敍述。

整合上述各類史料後，本文將依序探討邦華的生平、著作、學術思想、治世之道、

重要事功、殉國緣由和實踐等主題，涵蓋思想和政治兩個面向，深刻檢視這位儒

者的個人生命，以及他所處的時代。

二、生平、著作、與學術思想

李邦華，字孟闇，號懋明，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邦華父名廷諫（1553～

1641），「遭家中葉，銳志業舉子，學成九試」，3至萬曆 31 年（1603），才與邦華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1 參閱吳振漢，＜羅洪先學行考實＞，收入王成勉編，《明清文化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頁 391～426；＜明儒胡直學行述評＞，收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
化（960–1800）》（台北：師大歷史系，2007），頁 395～422；＜明儒鄒元標的為學與用世＞，
發表於「中國文化研究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1 月 19～21
日，國立中央大學歴史所主辦。
2 譬如素以研究明末清初殉國諸臣著稱的香港學者何冠彪在論及李邦華自盡殉節時，遽引《明季
北略》記載，認為邦華基於「主辱臣死」理念，在「知道朱由檢死訊，便決定自殺」。（參見氏著，
《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頁 34。）其實據邦華同里、同門
師弟劉同升（1587～1645）為他所撰墓銘云：「遺命曰：吾已身殉國，復何言？但未知上所在，
勿歛吾屍。言訖投繯而終」。（劉同升，＜墓誌銘＞，收入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附錄，《四
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16。）可見邦華自盡時並不知思宗死訊，而且
在他殉節對象優先次序上，國家也先於君主。
3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文編 13，〈誥封資政大夫兵
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原李公墓誌銘〉，頁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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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舉。但「累試南宮不第，除廣德州學正，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再遷南京大

理寺評事。久之，陞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改浙江司郎中。內計鐫級調用，遂不起」。
4由於廷諫只有舉人出身，又不屑官場逢迎伎倆，所以仕途困頓，「歴官冷署，少

所建明」。5他因此頗將治世壯志寄託於其子身上，再加上廷諫享壽極高，與邦華

共處時日甚長，兩人互動頻繁，「父子間自為知己」。6邦華的幾度退隱和復出，

幾乎都與廷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邦華「生而蚤慧，俶儻有大志」，7萬曆 22 年（1594）入縣學成生員，萬曆

31 年中舉，次年中進士。他初仕為涇縣知縣，該縣位於南直隸寧國府，文風很

盛，水西書院講會，名噪一時。黃宗羲（1610～1695）論及南中王學之講學活動

時，首先便列名水西會。8邦華知縣任內曾重新修葺水西書院，9清初又被配饗該

書院之朱熹、王守仁二先生祠。10邦華在涇縣的貢獻並不僅限於學術方面，他的

施政表現亦十分傑出，嘉慶《涇縣志》載：

下車未幾，即盡悉民間奸匿，纖毫無遁形。不事威嚴，民自不敢犯，桀黠

舞文之俗一變。暇則集父老問風俗，家產饒乏，靡不周知。戊申（1608）

歲大饉，按藉勸賑，全活者六萬餘人。立社倉，濬水利、興學校、捐義田、

靖劇盜、戢亡命，清惠最著。11

邦華與師門前輩們的前途截然不同，羅洪先、胡直、鄒元標三人中進士後，均初

仕即為中央官員，邦華則被分發至帝國行政體系基層任知縣。他因此深悉民間疾

苦，並能把學術理想落實到基層行政事務，一方面締造輝煌政績，切實做出淑世

濟民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將師承之學問擴展到經世務實的層面。

萬曆 38 年（1610），邦華知縣六年考滿績優，被行取為監察御史。他「初入

班行，即上邪正久淆之疏 ，指斥執政長洲（申時行）、太倉（王錫爵）、四明（沈

一貫）而下，及依附諸流，如徐兆魁、王紹徽、湯賓尹輩。侃侃論列，直聲大振

｣。他「所稱譽，則鄒忠介（元標）、顧端文（憲成）、郭文毅（正域），及諸正

人」。「臺中奏議，多關大政，盛傳海內｣。12邦華雖克盡職守，侃侃論政皆切中時

弊，但卻因此被歸類「東林｣黨人，遭反「東林｣人士嫉恨。

萬曆 41 年（1613），邦華巡按浙江，「其未入境，採訪風俗，分吏戶禮兵刑

工六冊，察其利弊，以次行罷。首課吏治，上廉能。詢官評於監司長吏，即以為

監司長吏之官評而殿最之｣。「交知往來，不以幣帛為禮，敕所屬無謝薦餽遺，以

4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63，〈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
部尚書李公墓誌銘〉，新編頁碼 1492。
5 同註 3。
6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 63，〈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新編
頁碼 1493。
7 劉同升，〈墓誌銘〉，頁 2。
8 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卷 25，〈南中王門學案〉，頁 57。
9 施閏章，《學餘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2，〈修
水西書院記〉，頁 10。
10 嘉慶《涇縣志》，卷 8，〈書院〉，頁 10。
11 同上書，卷 16，〈名宦〉，頁 14。
12 劉同升，〈墓誌銘〉，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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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競論。案牘盈几，簡閱如流，多所平反。恆以節義風勸檄郡縣，祭方正學（孝

孺）、王文成（守仁）、于忠肅（謙）諸先生，聘禮其後賢」。13為官清正、曾任浙

東分守道和提學副使的蔡獻臣（1589 進士），便稱許邦華按浙治績云：「台臺正

色立朝、讜論匡主。比者兩浙澄清、風猷振肅 ，從來衣繡持斧之使所僅見者」。
14但邦華奮力振肅風猷的結果，卻招致權貴怨恨。萬曆 45 年（1617），「忌者中以

考功法，父子俱調外」，15他遂奉父歸養。

天啟初年，滿洲已崛起，「東事」告急。天啟 2年（1622），朝廷徵召邦華出

任天津巡撫。津撫位居要津，一面要拱衛京師；一面還須支援東師，軍令、軍政

兼顧，權責極為繁重。邦華應召方抵津門，「景州告急，時方東征，天津調發精

銳。公乃馳檄令其返旂，部署益千人。賊倉皇不知我軍多寡，遂以奇勝」。16邦華

初任獨當一面的軍政首長，便展露指揮作戰的才華。他又「募兵以固重鎮，為輕

車二千輛以禦『虜』（原文缺字，據文義補入）騎，建營房一千二百間、馬廄五

百間。又設軍市貿易，不令輒離，遠商復業，民乃安堵」。17可見在軍備乃至相關

民政方面，他亦有凸出表現。前任津撫、明末經濟名臣畢自嚴（1569～1638），

對邦華讚譽道：

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乃若任事于始基甫定、經制未備之日，而

又疾呼莫應、孤掌獨持，此其成為最難。……余當肇始時，尚有部帑十萬

金，雖銖聚寸計，亦極節省，然公（邦華）蒞事來，所存久不及余之十二，

事劇於昔，費縮於初，人之視津、應津者，復懈于曩日。而公獨為余所不

能為，則成事者之才猷，必倍蓰于作者也。18

邦華由於在津撫任上的優異治績，被超擢為兵部侍郎，但他遲至天啟 4年（1624）

才赴京應命。當時「閹禍」已甚熾，邦華入京後立刻被捲入政爭，「適高陽（孫

承宗）經略遼東，疏請面奏兵事。南樂（魏廣微）恐其入為首輔，謀于（魏）忠

賢，亟令還鎮，且曰招之來者，少司馬（邦華）也」。19邦華旋即遭「閹黨」連番

糾彈抨擊，遂乞養歸里，禍幾不測。

崇禎改元，拜華以言路薦起，任工部侍郎。儘管他在工部任事僅月餘，但亦

著績效。當時受命討伐「流寇」的楊嗣昌﹙1588～1641﹚便曾效函邦華稱：「受

事以來，一切供饋全賴老年伯多方炤應，以故士馬飽謄，大奮愾氣」。20 邦華轉

兵部左侍郎，協理經營戎政。時京營積腐已久，弊端叢生。他「知其敝極，先疏

13 同上文，頁 4～5。
14 蔡献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0，〈答李懋
明按臺〉，頁 24。
15 劉同升，〈墓誌銘〉，頁 5。
16 同上註。
17 同上文，頁 6。
18 畢自嚴，《石隱園藏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賀津撫李懋明擢少司馬序〉，頁 54
～ 55。
19 同註 17。
20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51，〈與
李司空邦華〉，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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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艱難狀，徐及任將、馭軍、清蠹諸事」。21思宗初即位，正圖振作，降旨鼓勵道：

「京營積弛已久，李邦華受任伊始，清核振刷，佇觀新猷」。22當邦華推動改革受

阻，上疏陳請歸養時，思宗再度表示：「卿任事忠篤，才品俱優，營務振飭方新，

豈得以歸養」。23 顯示皇帝支持他整頓京營的決心，甚至在崇禎 2年（1629）4

月提升邦華為兵部尚書，繼續綜理京營戎政。同年 9月，邦華大刀闊斧「汰京軍

虛冒者四千五十餘人」。24此舉嚴重衝擊到權貴利益，京師勛戚、奄寺長期在京營

中占役、虛冒謀利，如今頓失利源，激烈反撲。思宗在側近佞幸包圍進讒下，次

年 1年月勒令邦華閑住。同年 2月，邦華辭京回籍，「行李盡為地方所搶，且備

遭詬誶」，25屈辱歸里。

崇禎 2年（1639），思宗念及邦華不避艱險、勇於任事之舊事，特詔徵召他

出任南京兵部尚書。南都軍事積弊之深，不下於北都京營，當時知名清流人物陳

龍正﹙1585～1645﹚，在獲悉這項人事任命後，便曾致函邦華云：「留樞事宜，積

蠱非一日，整頓實難。……正於君子是望，若其易易，尋嘗人早居功矣！何待今

乎？」26可證南樞任務之艱難鉅，及士林對邦華之殷殷期盼。邦華出掌南兵部不

久，便遭父喪，遂歸鄉守孝，諸多改革均未及貫徹施行。不過相較於羅洪先、胡

直仕途上難進易退的作風，邦華用世之心顯然較迫切，且不計毀譽，勇往直前。

崇禎 15 年（1642），邦華服除起為南京都御史，尋改北京都御史。邦華素以

清廉自持，痛恨貪腐，既掌全國風憲，乃大肆整肅日頹之官箴。他對都察院本身

自律尤其重視，故「考選公慎，積習加毖。人以為海（瑞）、鄒（元標）兩忠介

後，惟公嗣響耳」。27邦華在元標卸任二十年後出任憲長，高風亮節與其師先後輝

映，惟亦不能久任，旋遭國變，自裁殉國，無法盡展抱負。

邦華著作最早編排成帙者，當屬《西臺疏草》。劉宗周（1578～1645）於崇

禎 10 年（1637）為該奏疏集作序云：

抱疴田間，偶吉水李懋明光生緘其舊疏草一帙示余，則皆神廟時先生官西

臺封事也。先生在西臺正色敢言，稱真御史。然未嘗毛舉細事以塞責，而

獨言其大者，若宗社大計，則有藩封一疏；若治亂大機，則有分別邪正一

二疏；若治亂大機，則有廠庫諸疏。所謂西臺封事僅如此，而先生竟以言

去國。28

宗周在序中清楚言明此集僅包含邦華任御史時的奏疏，且似乎只是抄本，並未付

21 劉同升，〈墓誌銘〉，頁 8。
22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4，〈特陳京營綱領疏〉，頁 3。
23 同上書，卷 4，〈陳乞歸養疏〉，頁 37。
24《崇禎長編》，收入《明實錄附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卷 26，崇禎 2 年 9 月癸卯，
頁 1497～1498。
25《崇禎長編》，卷 31，崇禎 3 年 2 月己巳，頁 1776。
26 陳龍正，《幾亭全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卷 46，〈復李懋明南大司馬〉，頁 8。
27 劉同升，〈墓誌銘〉，頁 12。
28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文編 11，〈李懋明西臺疏草序〉，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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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刊行，如今自早已不傳。

此後 5年間，邦華顯然整理出較完整的文集，錢謙益（1582～1664）〈李忠

文公文水全集序〉云：

崇禎壬午（1642），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孫長世于古鍾山下，授

以文水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敢失墜，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

余為其序。29

謙益序中又曰：「公集經冢孫藏弆，獨為完好，其文則尤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
30由此可知此全集包含邦華的各類文章，其中尤以奏疏部分最為重要。

政權交替後，邦華全集中難免雜有「違礙」之文句，不便全文刊行。至順治

年間，遂有奏疏部分的單行本。李明睿（1585～1671）〈李忠文先生留丹集奏議

序〉稱：「丙申（1656）六月，余來湖上，吉水宗英長世，以其祖忠文公奏議八

卷請序」。31此八卷奏疏本除涵蓋《西臺疏草》中諸奏疏外，據明睿言還包括〈按

浙政略〉、〈撫津荼言〉、〈詰戎辜府〉、〈留樞奏草〉、〈總憲遺奏〉32等卷。換言之，

即囊括了邦華任官各重要階段的所有奏疏。現存最早的邦華著作是《李忠文公集》

，該書因有沈翼機（1664～？）雍正 4年（1726）的序，故可推知應刊行於雍正

初年之後。該書用弘光朝予邦華的忠文諡號為名，每卷首甚至刻上「皇明李忠文

先生」之標題，十分醒目，可見雍正時期文網尚不甚密。該版本雖號稱文集，實

僅為六卷奏疏，卷目與上述八卷本《李忠文先生留丹集奏議》略同，惟〈西臺疏

草〉諸疏僅佔一卷，另有卷首一冊，含括邦華傳記、哀榮等相關資料。

現存乾隆 7年（1742）徐大坤刻本《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則書名已用清代

忠肅諡號，雖內容與前述《李忠文公集》幾乎雷同，惟政治避諱則甚多。即以卷

4中的〈虜警內防切要疏〉為例，「虜」警均改為「寇」警、賊「夷」皆改成賊

「寇」、東「夷」都寫成東「方」，若不解其中避諱緣由，很可能會將此疏誤判為

針對「流寇」所上之奏議。所幸凡無涉滿洲諸疏，皆仍依其舊，因此現經翻印為

通行本的《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尚大致可用。除此之外，《吉水縣志》和《涇縣

志》裡，也保存少數幾首邦華寫的詩和短文。另邦華替鄒元標《鄒南皐語義合編》

和沈守正（1603 舉人）《雪堂集》二書所寫的序，賴兩書之流傳而獲保存。以上

所列即為邦華殘留著作之全部，雖不能稱豐富，但在明末清初文人中已屬難得，

也足夠建構本研究骨幹史料之所需。

邦華自幼研習科舉制文外，學術思想頗受其父廷諫之啟迪。廷諫學宗江右王

門，頗不直部分浙中、泰州學者的放浪言行，嘗曰：「天下豈有現成良知？今人

直説得本體，乾乾淨淨，乃利欲攻取，敗名喪德，不知所知何物？鏡自有光，塵

29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台灣商印書館，1980），卷 16，〈李忠文公
文水全集序〉，頁 3。
30 同前書，卷 16，〈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頁 4。
31 李邦華，《李忠文公集》（清雍正四年序刊本，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李忠文先生留丹
集奏議序〉，頁 1。
32 同上書，〈李忠文先生留丹集奏議序〉，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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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翳之，不務刮磨，而曰鏡不受翳，吾不信也」。33他傳授給邦華的家學，便是以

此為依歸。

邦華考入縣學成秀才後，正式拜鄒元標為師，他在〈依仁會紀小引〉中道：

余弱冠以文字辱知郡邑督學，有聲。時先師鄒忠介里居授徒講學，呼余一

見，與語，輒奇之。余實無所知，初未敢望門牆，以師接引諄切，則執贄

修弟子禮。34

次年暮春，元標講學於龍華古剎，「時大雨如注，浹月不休，二麥全空。余心有

所思，聞師語不甚應。師曰：有所思乎？余對曰：思此萬戶嗷嗷待哺，麥秋今雨

如此，何以聊生？師喟然曰：此即仁者萬物一體之心也，子擴而充之於學，何所

不至？」35元標因勢利導，將邦華對現實的關懷，引向理學核心價值的仁體，使

他日後能內外兼修，不時把靜中培育出的人道精神，落實於拯世濟民的施政。錢

謙益稱邦華「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講實學、峙實用、辦實心、幹實事」，
36清楚點出邦華成年後治學的取向。

邦華中進士後，立刻接到元標勉勵的來函云：「足下第，僕聞之喜，此非獨

一身一家一國之私喜。常自念堂堂文江，如彼大廈，必有巨材為之棟樑」。文江

係吉水縣的地標，元標樂見鄉里學思傳統後繼有人，同時還勗勉邦華要將其發揚

光大：「今得吾弟繼起，又不但棟一邑矣。雖然，欲棟斯世者，必有本末，德者

本也，明德者學也。學必有砥柱氣骨，而後可以回末俗；必有鳳毛麟趾至性，必

有鑽堅貫的決志，而後可以窺閫奧」。元標殷切期盼高足能持續進德修業、淬勵

節操，以力挽狂瀾末俗，拯濟苦難蒼生。函末元標深以得此傳人為慰：「得吾弟

匡我未逮，補我未至，僕之願足矣」。又再叮嚀道：「今吾弟巨擔在身，始知此學

不可須臾離矣。願以身任天下萬古之重，僕盼望以日為歳」。37邦華入仕後的數十

年間，確亦始終謹守師教，未曾中輟。

此際尚另有一位鄉長，也是邦華師法的對象，據錢謙益言：

江西有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恭端公同亨。鄒公識公（邦華）于

諸生，勗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曾公南太宰署中，曾公明燈促席，

極論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一腔報國微忱，舉付吾

子。公學術原委得之二公為多。38

曾同亨（1533～1607），吉水人，仕至南吏部尚書，清操卓著，事功顯赫。早年

學行頗受胡直影響。39邦華在鄒、曾兩位尊師引領下，穩健的步入仕途，爾後數

33 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誥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原任南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
墓誌銘〉，頁 925。
34 光緒《吉水縣志》，卷 54，〈依仁會紀小引〉，頁 29。
35 同上註。
36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 34，〈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李
公神道碑〉，頁 339。
37 鄒元標，《鄒公存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 1，
〈柬李孟闇進士〉，頁 39～40。
38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 34，〈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李
公神道碑〉，頁 19。
39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國家圖書館漢學資料中心藏），〈胡廬山先生像贊〉，頁 21 云：「同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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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內則秉持理學的心性修持，外而發縱為精勤的治事能力，成明末理學能

臣的楷模之一。

萬曆 46 年（1618），邦華任官十餘年後歸里養親，適逢同門彙刻鄒元標的會

語（參加講會時的發言）和講義（平日講學時的言論），邦華受邀撰序。此時邦

華已年逾不惑，閱歷豐富，他在〈鄒先生語義合編序〉中，除暢談對師說的體會

外，也泛論當世陽明心學之流弊：

今天下宗門之盛，篾踰姚江。姚江良知之指，會其真諦，可以直證元本；

溺其影響，終至墮落坑塹。40

他並進而切割其師承學脈與姚江之學的瓜葛：

説者謂姚江學脈伸於吉州，不知吉之先輩率從收攝葆聚中多所自得，而矩

矱罔尺寸軼，故有功於聖統，而不必示異於姚江。謂姚江合符吉州可；謂

吉州自為吉州亦可。41

姚江王學傳入吉安，四傳至邦華，終於蓄積足夠的信心和理由，揭竿而起，劃清

界限。明開國以來，吉安人才輩出，自有其謹嚴樸直之傳統。王守仁挾平定江西

之功和清新可喜的良知之學，征服江右士人的心智。待明末姚江末流日趨於放浪

輕佻，無補於鉅變的亂世，邦華乃於此際直溯吉州學統，標榜江右之學實與姚江

嫡傳有異，強調學行合一、經世致用的可貴。此舉不僅點出王學內部一直存在的

學派歧異，也提出因應時代變局所當調整的學思動向。

崇禎中期，邦華長期賦閒在里，於是重拾舊籍，一心向學。崇禎 9年（1636），

他在「郡城闢館，顏曰依仁。四方來學，敷析名理，令人暢懷而去」。42邦華此時

講學內容，可由〈依仁會紀小引〉略見一斑：

今老矣！世道人心江河日逝，杜門塞兌，時虞召侮。所自恃者，以屋漏為

嚴師，夢寐為畏友，庸德庸言為藩籬。……夫大道不外當身，日用罔非性

體。審問明辨，誠未可離群而索居；慎思篤行，在乎密證而默成。所願諸

友深究依仁之旨，勿襲會講之迹，則今日此館直可繼往而俟來。吾鄉先輩

以此事為家常茶飯，然實實各有體認，匪藉口耳。43

可見邦華至老仍競競謹守鄉里先輩傳統，以修身養性為本，日常言行均不踰矩，

如此一旦復出治世，自能廉潔正直、勤政愛民；遭逢生死大節考驗，也能坦然面

對，勇往直前。

二、重要政績述論

邦華畢生講求實學、經世之學，故其政績乃學思之外顯和體現。他學術方面

論著流傳甚稀，只能粗略探究其梗概，然相對而言他政事方面的記述則甚多，足

自少即慕公（胡直），及公後三年成進士，始得見公京師。公即引為知己，導善規過，亹亹忘疲」。
40 李邦華，〈鄒先生語義合編序〉，《南皐鄒先生語義合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1。
41 同上文，頁 1～2。
42 劉同升，〈墓誌銘〉，《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附錄，頁 10。
43 李邦華，〈依仁會紀小引〉，光緒《吉水縣志》，卷 54，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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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較細緻研析之用。以下便就邦華仕途幾個重要階段，各擇一項最具代表性的政

績，借以檢視他學行的理想與侷限。

邦華是在涇縣治績特優行取至京任御史後，才在帝國政治運作中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萬曆 41 年（1613）初，「福王之國」一事本已成定局，忽傳中旨，須

籌足莊田四萬頃才成行。一時之間，群情譁然，不知福王何日方能就國，確保皇

太子繼統之無虞。邦華時為言官，適逢此事，乃率先挺身而出，引領朝議，抵制

聖旨無理的需索。及至光宗即位時，邦華回顧往事云：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漏盡，臣邦華趨朝侍班，院吏劉賢報奉旨云云。

一時在朝諸臣皆相顧失色，即隨從人役亦曰：戶部、戶科要上疏了。臣意

此有職掌，事不宜先發。適連日端節禁封，越六之日，晚帖無疏；又越七

日、八日，仍寂然。臣思此事不一昌言，將田土何時足額？而福藩藉口逗

留，國本杌隉不安。乃篝燈草疏，竟夕成之。44

邦華本非此事職司人員，但見無人勇於擔當上疏重責，乃毅然抗顏上疏。「疏上，

諸朝臣無識不識，皆喜而過臣（邦華），且危臣將不測，多方慰藉，（沈）應奎在

焉。臣向應奎正色曰：……小臣力薄，未必遽回天聽，閣臣（葉向高）何得隱忍

不言，子其以大義諷之。蓋閣臣原官國子監司業，應奎其舊屬也。……閣臣乃上

疏力爭，鄭國泰亦具疏并入。自是福藩始知外廷公議不可奪，請裁田土，明年三

月就國矣」。45邦華此舉深受清議好評，而「葉文忠公（向高）嘗于朝房舉炬見公

（邦華）曰：素不識李御史何如人，今諦識之，敢忘絃韋耶」。46錢謙益稱︰「福

清（葉向高）所以能轉移聖聽、奠定儲位者，實借助于外庭，公當其衝，應奎贊

其決也」，47這當非過譽之詞。邦華亦因此一鳴驚人，博得清望美譽。

浙江巡按任內，邦華曾再度與內閣合作，裏應外合，力爭召回欽遣織造內臣，

回歸正常制度運作，以減輕小民負擔。萬曆 43 年（1615）3 月，蘇杭織造內監劉

成病故，神宗遣內官呂貴前往，會同撫按及有司，協力善後。48呂貴見有暴利可

圖，乃唆使機户紀光先進京上書保舉他繼任督造，神宗竟降中旨頒示這項任命。

邦華即上疏云：

前此督識雖有專遣，然錢糧實被其耗蠹，故起運反至于愆期，而上供屢悞。

若今織造歸之有司，則責成更操之臣等，而有司益殫其竭蹶，故進御常先。

此孰利孰害，皇上豈不洞若列眉。49

他力陳循制度管道之利，試圖終止中使和奸徒勾結舞弊，中飽私囊。

邦華此疏立刻受到內閣大學士吳道南（1550～1623）的注目，特致函邦華道：

「門下與劉石老（劉一焜）撫、按浙省，其為浙民請命者，至矣！盡矣﹗非獨浙

人頌德，而縉紳交口亦謂奏疏之懇切，真如痌瘝之在乃身也」。讚揚之餘，道南

44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1，附識，頁 21～22。
45 同上書，卷 1，附識，頁 22。
46 劉同升，〈墓誌銘〉，《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附錄，頁 4。
47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 34，〈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李
公神道碑〉，頁 13。
48 《明神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卷 530，萬曆 43 年 3月辛亥，頁 3。
49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2，〈參拿監棍請停織造疏〉，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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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抱怨呂貴任命程序之粗糙：「方今紀綱倒置，奏進不由通政，票擬不經閣臣，

建議不本撫按，覆議不憑部科，此成何世界？是何氣象？」50邦華隨即再上一疏

道：「皇上以閹豎督造之能加于有司耶？以遊棍無根之言，忠於廷臣耶？奏進不

由于通政，則旁門是誰啟之，而封駁之体傷；票擬不經于閣臣，則王言是誰代之，

而絲綸之體傷；建議不本于撫按，覆議不憑于部科，則密勿是誰參之？而紀綱為

之掃地，大阿搖于近侍，其于國體尤大傷」。51邦華疏中「建議不本于撫按，覆議

不憑于部科」之語，幾乎是照錄自道南之來函，可見二者之關聯。

邦華上第二疏後，再接到道南信函云：「天假重望，為浙民請命。呂貴之敕，

雖有工部之手本、內使之屢催，閣中堅執。若以為此敕一出，是朝廷、閣部俱為

紀光先所用。方在難處之時，值大疏來上，令當偕與聞者，獲藉手以分猷共念，

何幸如之」。52此疏顯然對內閣的堅守立場頗有助益，然以疏中切直的言語，若無

閣臣居中的調護，邦華恐亦難逃不測之禍。透過制度禮法賴來節制皇帝和內侍的

縱恣，本即是儒家文官的理想之一。相較於他所師承的先輩們，邦華明顯比較能

運用謀略，結合眾人力量來貫徹理想，這也是此學脈步向經世之學的另一明證。

出任獨當一面的開府巡撫後，邦華成為地方最高風軍政官，難免會驗面臨理

想與衝突時的抉擇，如復商稅一事即為顯例。天啟初，邦華到任天津鎮，立即發

現缺餉孔急。解決之道大致不外營田和加派二途，然屯田緩不濟急，而加派田賦

又傷農病民。他於是提出復增商稅一法：

臣謂可濟燃眉而代加派者，莫如復商稅。蓋稅名不美，人所習也，亦知世

間無不權子母之商乎！稅高貨湧，商于何病？倘謂病民，則能病用物之

民，而不能病不用物之民。且稅務未撤，物價猶輕，稅務既撤，物價亦謄，

其故安在？今派餉之議，業已加于鈔關，搜及當舖，夫非此志而乃獨避若

名，臣不知其解也。……第無假手于中貴，毋濫委之鑽營，一以青年廉幹

之甲科官主之，商民寧有稱厲者。53

邦華在疏中剖析商稅為間接稅，對一般小民而言，較減切膚之痛。且以往商稅之

弊，主要在於徵收過程中，中貴和奸徒從中漁利，若委之廉能之進士出身官吏，

自又另當別論，實不當因噎廢食。

僅管邦華計策合理可行，但增稅之舉終究與儒家仁政理想背道而馳，故此言

一出，頓時清議譁然，清流領袖高攀龍（1562～1626）特別致書邦華云：

忽見大疏，有復商稅一款。豈以台臺見事之明，不審利害，正以台臺憂時

之切，不避嫌怒怨也。夫不避嫌怨，必大義所在，可決行而無顧。此事是

神祖一朝粃政，光考幹蠱，是光考一朝仁政。使今上不得繼其志，大義之

謂何？如毒再發，如防斯決，海內喪氣，亂賊執言。台臺固嘗稽之於眾，

不知何人誤台臺，以為快耶！以攀龍於台臺，但宜密規，何可顯揭？他事

50 吳道南，《吳文恪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卷 24，〈李懋明侍御〉，頁 18。
51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2，〈再參內監營管織造疏〉，頁 11。
52 吳道南，《吳文恪公文集》，卷 24，〈李懋明侍郎御〉，頁 20。
53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3，〈條陳守關禦寇疏〉，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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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爾，此事不然，正懼快之者眾，不可不一明其義也。54

攀龍不僅私函密規，又顯揭於世，對邦華清望傷害頗巨。不過亦有友人認為

這是君子之爭，而試圖從中調和，魏大中（1575～1625）於天啟 2年（1622）8

月寫信給邦華道：「景逸先生（高攀龍）且優游遯思，堅不可挽，令人心服。曩

揭相証，正以相知，知台臺無芥蒂也」。55清流同志間，顯然傾向認定這是一場君

子之爭，不忍苛責身負守土重任的邦華。

其實復商稅已是傷民最輕的救急之法，時為首輔的葉向高（1562～1627）便

曾就此事致書邦華言︰

大疏種種石畫，惟是加派一事，在今日民窮財盡，委所當蠲。然兵餉日增，

司農束手，舍此之外，更有何策？征商一著，似亦可行，而議者懲于往事，

莫肯任責。即毅然行之，而各處稅關所入，不過數十萬，今欲加征，亦不

過倍原額而止。視加派之四、五百萬，遠不相當。56

向高明言復商稅所增之區區數十萬兩白銀，實無法填補兵餉所需之巨大財政缺

口。可是邦華委屈求全的「征商一著」，卻始終無法見諒於持高道德標準的清議

領袖。攀龍再度致書邦華云：

天下事固有異乃成其為同者，翁臺西江不深受稅害，故於稅害知之獨淺，

即鄒南翁（元標）亦然。攀龍以為寧使攀龍得罪於翁臺，不可使翁臺得罪

於天下、後世。此意可矢天日，不爾不成吾輩也。57

邦華出撫天津固得施展實學之機會，但也使他陷入理想與實際衝突之困境，這是

明末講求經世之學的文官，經常須面對的兩難之抉擇。

崇禎中期起，明朝亡國徵象意已露，有識之士紛紛籌謀劃策，試圖力挽狂瀾，

再創生機。邦華是當時主張「南遷之議」的核心人物，長期積極參與這項規劃，

至少在崇禎 12 年邦華受命任南京兵部尚書時，他已開始著手這方面的佈局。然

現代學者卻似無措意及此者，有學者認為「〝南遷〞之議早在明朝兩線作戰過程

中就有人提出來，而且此人還是崇禎身邊的周皇后」。58此說所依據的史料為《明

史》〈后妃二〉中所云：「后﹙周皇后﹚性嚴謹，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

一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59周后其實語焉不詳，是《明史》該傳

作者強解為「意在南遷」。且這段記載未言明此對話發生於何時，如以「寇急」

狀況觀之，則似以崇禎 17 年初，「流寇」逼近京師時較可能，如此遠晚於邦華開

始構思南遷的時間點。另有學者以為「南遷之事率先由崇禎提出，緣由清軍再次

入塞」，時間是「崇禎 15 年 11 月」。60此說亦不確，實際上更早便已有南遷之議

了。

崇禎 12 年 5 月，劉宗周甫聞朝廷重新起用邦華為南兵部尚書，立刻修書邦

54 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8 下，〈與李懋明中丞一〉，頁 25～26。
55 魏大中，《藏密齋集》，卷 15，〈答李懋明〉，頁 7。
56 葉向高，《後編扉尺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卷 5，〈答李懋明〉，頁 16。
57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 8 下，〈與李懋明中丞二〉，頁 26。
58 王旻，〈崇禎與〝南遷〞之議〉，《史學集刊》，1996 年第 1 期，頁 26。
59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14，〈后妃二〉，新編頁碼 3544。
60 周啟志，〈崇禎末年〝南遷之議〞評析〉，《漢中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第 2期，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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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勸進言：

南中在往時為閑局，在今日則天下根本之計繫焉。流寇耽耽，無日不忘順

流而下，我江南一塊土，全賴留都作屏翰耳。至北事，近來雖烽火暫息，

恐捲土重來，亦止在旦夕間。如再來，決不似前日之局面，欲求南宋之料

理，則留都之所繫於宗社命脈當何如哉？當事之所以處公，計或出於此。

公不忘恤國，幸幡然命駕。61

宗周在信中先陳述滿洲和「流寇」交逼之困境，再暗示「先事作南宗之料理」的

出路。同年九月，宗周獲悉邦華已命駕赴任，又再致書云：

今日決當立集南中兵馬，首倡義旗，一鼓北進；一面傳檄遠近督撫，犄角

並進，相機駐札。計此時當事者，必出一種權宜之策、茍且之圖，得南兵

速行，使南北咽喉不至為嚴兵所阻，則至尊猶可南幸以避北鋒。62

此信中已明言，危急時刻若「集南中兵馬」北上接應，「則至尊猶可南幸」。南遷

之議已躍然紙上，只是如此可能動搖人心的言論，僅能出現於私函中，決不能公

開喧騰於奏議中。

邦華就任南兵部尚書時，對留樞重要性和南幸可能性已了然於心，因此提出

攻勢防禦之策略，擴大留都的防守圈，以呼應北方的戰事。他「具疏以請守江東，

不如守江北」，並「于滁和全椒之間墾田數成，聚眾一旅，且屯且練，以固門戶」，

故「請于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63他更提出徐州

設鎮之議：

天下地勢猶人一身，京師元首也，南北諸省腹心手足也，而流通周身元氣

者，關鍵乃在咽喉，兵家所謂扼吭者，此也。今天下南北之咽喉，非徐州

乎？……臣意以為宜創重兵于此，統以總督，分以道將，盡革近弊，而一

以節制。64

可惜「此疏下部，兵部駭為非常之原，……格其議」。65設若徐州設鎮成功，則崇

禎 17 年時，無論諸軍北上勤王或接應南遷，都將佔盡地利之便。

崇禎 16 年初，左良玉（？～1645）兵潰東下，留都震動。邦華適遇之於九

江，遂對良玉曉以大義，又「飛騎貽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五月糧，軍心

遂大定」。66良玉見邦華時，執禮甚恭，願為效力。邦華認為收服左軍，無異替南

遷佈置一支有力伏兵，因此北上前後，再三囑咐錢謙益，屆時務必代為攏絡該部

隊。謙益記述此事云：

癸未北上，要語廣陵僧舍，艱危執手，澘然流涕，囑曰：左寧南﹙良玉﹚，

名將也。東南有警，兄當與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篋中出寧南牘授余曰：

所以識也。入都復郵書曰：天下事不可為矣！東南根本地，兄當努力，寧

61 戴璉璋、吳光合編，《劉宗周全集》，文編 8，〈與李懋明大司馬〉，新編頁碼 538。
62 同上書，文編 8，〈與懋明二〉，新編頁碼 539。
63 劉同升，〈墓誌銘〉，《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附錄，頁 11。
64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5，〈徐州設鎮疏〉，頁 41。
65 同上書，卷 5，附識，頁 44。
66 錢謙益，卷 34，〈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李公神道碑〉，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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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必不負我，勿失此人矣！67

可惜邦華所託非人，謙益文史俱優，但軍事、志節則非所長。

邦華入都正位臺長後，隱然成為「南遷派」領袖，惟思宗始終游移不定，未

有具體指示。崇禎 17 年 2 月，局勢已十分危急，思宗召集廷議商討對策，邦華

乃趁機再上〈密請東宮撫軍南京疏〉，言：

臣考先朝成祖皇帝仗鉞北征，仁宗皇帝以東宮監國，南都一切內治之事，

悉稟睿裁。……東宮速宜倣仁廟東朝時故事，撫軍陪京，懇乞皇上特秉乾

斷，即擇日啟程。68

可是「反南遷派」的刑科給事中光時亨（1634 進士）叱之曰：「奉太子往南，意

欲為何？將為靈武故事乎？」69思宗雅不欲效唐玄宗之先例，成為無實權之太上

皇，此議遂格。邦華猶不氣餒，退而求其次，再上〈密請二王分封疏〉，力言：

東南太平、寧國等郡未經兵火，皆可以鼎建藩服，拱護北闕。皇上斷之于

心，或二王並冊，或一王先發。擇忠謹老成大臣為之輔翼，則可以繫渙散

之人心；可以通西北之聲援；可以顧瞻祖陵，而思創業之艱難；可以坐鎮

上游而壯江淮知鎖鑰。70

惟此議亦未即行，遷延瞻顧之際，北京已陷。

縱觀邦華仕宦歷程，初任知縣和御史巡按時期，因處置的均是基層和個案型

事務，所以憑藉他精練實學和道德勇氣，應對得宜，政績斐然。但升至巡撫以上

官職，則面臨到制度和價值的極限，輕徭薄賦和忠君愛國都是儒學的政治理想，

他無法找到超越的視角來審視、突破既有格局。此不僅是邦華個人所面對的兩難

困境，也是明末倡導經世之學的儒家文官們共同的侷限，故挽救危亡無望之餘，

其中剛毅志節之士只能選擇與國家和君主一同殉葬。

四、殉國之緣由與實踐

細觀邦華的家世和畢生行誼，不難發現他最終的殉節之舉實其來有自，決非

一時的意氣用事。其父廷諫行事正直，教子甚嚴，崇禎初邦華復起，廷諫「不色

喜，惟勉以知幾順命，忠君報國而已」。71邦華銜父命北上，矢志忠君報國，待遭

逢國難，豈敢違抗其父遺志，茍且偷生。錢謙益在廷諫碑文中，特提及一事云：

「冢孫士開，邑廪生，殉弟溺死，奉旨旌表。公廷諫之家訓徵焉」。72此事原委可

由邦華乞恩疏中窺一究竟：

天啟六年五月間，適遇本縣考較，臣男冒負時名，往而就試。次男士國從

兄受學，亦遂同舟偕行。……士國偶出舟求便，不戒于足，忽墮水中。……

67 同上文，頁 22。
68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6，〈密請東宮撫軍南京疏〉，頁 119。
69 徐鼒，《小腆紀傳》，收入《台灣文獻史料叢刊》（台北：大通書局，1987），卷 19，〈光時亨傳〉，
新編頁碼 263。
70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6，〈密請二壬分封疏〉，頁 122～123。
71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 63，〈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新
編頁碼 1493。
72 同前文，新編頁碼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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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開盤旋哀號，莫知所措，乃從容正巾整衣，出而仰天長呼曰：弟既死，

我何生，一躍入水，……顧儘見巾浮水面，而一往不復興矣。73

在如此謹嚴的家風薰陶下，家中各成員應都感染到一股慷慨赴義、視死如歸的氣

氛。

吉水地區也是一個具有優良忠義傳統的鄉里，宋末忠臣文天祥（1236～1283）

即為該地指標性鄉賢。彭惟成（1601 進士）〈重創吉安會館碑記〉中云：

今海內冠帶之國朝會，達於京師，各創會館以需停車。予郡有館舊矣，不

獨士大夫絡繹燕游在焉，而奉信國﹙文天祥﹚以後忠哲棲神其中，用以作

義烈之氣也。74

除此處吉安會館奉祀以天祥為首的諸忠烈鄉賢外，另尚有天祥的專祠，惟成續

云：「予郡復有北館曰懷忠，即柴市舊處，專祀信國」。75此即為邦華最後殉國之

處。

在家風里俗的薰陶下，邦華自幼感染到一股「義烈之氣」，「每讀史至諸葛孔

明（亮）、顏常山（杲卿）、韓樨圭（琦）、李伯紀（綱）、文信國，掩卷流涕，危

坐獨思，若有志于其間」。76 是後他接觸到理學，更替這股忠義之氣找到理論根

據，所以在未仕之先，邦華已為日後宦途上始終堅守正道，甚至不惜捨身取義，

做好了準備。

邦華初仕為涇縣令時，公餘遍訪境內古跡名勝，曾留下詠古詩〈桓城屯軍行〉

一首云：

典午悍將吼山頭，東南殺氣橫霜秋；誰表陳師糾義旅，鷹鸇逐雀聲啾啾。

石圍轉戰軍不勝，退據廣德賊兵進；灑涕來屯涇水東，憑險軍容震復整。

大江以南無堅城，有容好謀偽請成；丈夫無寧歸視死，自誓肯與賊俱生？

嶺頭一灣崎嶇路，傳道廷尉殉身處；年年溪上唖唖烏，祇遶忠臣墓傍樹。
77

據《涇縣志》〈古蹟〉載：「桓公城在縣東三十五里烏溪，……晉咸和中，內史桓

彝所築，以拒蘇峻將韓晃，今壘塹依然」。78《晉書》〈桓彝傳〉對這段史實有較

詳盡的記載：

蘇峻之亂也，……（桓）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

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

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韓）晃所害。79

邦華撫今追昔，感概萬千，對桓彝節烈事蹟景仰不已！歌詠「丈夫無寧歸視死，

自誓肯與賊俱生？」、「年年溪上唖唖烏，祇遶忠臣墓傍樹」等詩句之際，似乎隱

然已興效法步武之志。

73 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 4，〈乞恩改廕并陳苦情疏〉，頁 72～73。
74 乾隆《吉安府志》，卷 69，〈重創吉安會館碑記〉，頁 7。
75 同上書，卷 69，〈重創吉安會館碑記〉，頁 8。
76 劉同升，〈墓誌銘〉，《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附錄，頁 2。
77 嘉慶《涇縣志》，卷 31，〈桓城屯軍行〉，頁 52。
78 同上書，卷 11，〈古蹟〉，頁 1。
79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74，〈桓彝傳〉，新編頁碼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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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按浙江時，邦華得以宦游素來仰慕的于謙（1398～1457）之家鄉，心有所

感，遂於夢中與于謙約為同志。明末清初遺老詩人談允謙（丹徒縣學生員）記其

事云：「公（邦華）按浙時，夢謁于忠肅廟，握其手曰：公我輩人也。今未有忠

肅之功，而止有忠肅之死，其悼惜可勝言哉」。又云：「聞公嘗慨家世之盛，而忠

祠無確祀。足見公此志非一日矣」。80可知在邦華的價值體系裡，忠的地位已凌越

一切，他蓄捐軀報國之志，誠「非一日矣」。

除從歷史人物具體事跡上，體認忠義的節操外，邦華在臨大節輕生死的判斷

上，也有較形上的學理發揮。錢謙益論及邦華學術思想時云：

（邦華）生平誦法孔子，刊落雜學。嘗語學者：三世諸佛，只是血性男子，

果能參透上乘，空諸萬有，死生不二，與周、孔何異？儒者一念不謹持，

即墮苦海，何云天堂地獄哉！又曰：正氣者，士之輿也，來則乘之，去不

捨焉。臨危末命，凝睟整暇，易箦結纓，正其勘辨學問時耳。乘輿來去，

公（邦華）既了然自知，復何憾哉！81

明末儒林內部經世致用呼聲日漲，但參透上乘、了脫生死的層次，仍不得不借助

佛理的修持，邦華於此顯然已有所體悟，故臨危末命之際，正其「勘辨學問時耳」。

謙益淹貫文史、旁通二氏，但在生死終極層面的修養，不及邦華遠矣，無怪乎嘗

自嘆云：「有又以忍死餘生，掛名謝龔之後，未嘗不自媿也」。82

崇禎 16 年邦華北上就任左都御史時，已知前途惟艱，及至 17 年初，南遷之

議確定不行，他猶存守城待援最後一絲奢望。3月 15 日，李自成前鋒部隊已抵

北京城下，「公（邦華）至內閣，請發帑城守，通州（魏藻德）笑語姑待。公唾

其面，頓足而出。……諸璫蒙蔽，但恐士大夫見之，不令上城。公率諸御史上城，

矢石交下，猶然軍容使故態也。乃遣家人歸永訣」。邦華至此已對守城絕望。「十

六日，賊破外城，移寓吉安館文山祠，烹上所賜豕，滴酒告文山，題詩矢志」。83

邦華〈告文文山丞相矢志〉詩云：

空將腔血灑燕京，死事何如成事人；帝陋唐元真聖主，誰為伯紀泣孤臣。

忠良雪涕難分任，嬰白傷心共一身；信國斯文誰領取，仁山千載協嶙峋。
84

仁山是吉安的地標，邦華師承既無亡國殉節之痛，便上溯鄉里先烈，直接延續「信

國斯文」。

3月 18 日夜，邦華「趨大內面奏機宜，闕門閉，不得入。歸途遇吳磊齋（麟

徵），握手揮涕，誓以身殉。自持帛繫文山寢座楣梁，簡冊盡焚之，惟展《指南

錄》，一燈青熒，與死為期」。85《指南錄》係文天祥被俘後所著，詩文中道盡囚

途之悲苦，以及堅貞不移之心志。邦華從中應可體會，與其忍受當俘虜之屈辱和

80 談（按原文誤為譚）允謙，〈盤古謁李忠文公祠三絕〉，《文水李忠肅先生集》，輓詩，頁 7。
81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 34，〈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李
公神道碑〉，頁 20～21。

82 錢謙益，〈文水留丹全集序〉，《李忠文公集》，頁 5。
83 劉同升，〈墓誌銘〉，《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附錄，頁 15。
84 光緒《吉水縣志》，卷 62，〈告文文山丞相矢志〉，頁 5。
85同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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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熬，不如早做決斷，以免受盡凌辱，最終仍須以死明志。

19 日，「賊上城，以內應陷。（邦華）肅朝服，北面再拜，三揖文山云：邦

華，先生里人，今當國難，無可報君，惟有一死，與先生相從地下耳。取白縑書

贊，結衣帶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國不造，空

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愧吾」。86文天祥殉節前亦「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87邦華亦步亦趨的效法天祥的自殉模式，不但書衣帶贊的行為雷同，即連贊語格

律亦無異，只是「遭國不選，空負良謨」之句，略示對君主不接納其南遷之議的

遺憾。

邦華寫下衣帶自贊後，「又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炤汗青；今日騎

箕天上去，忠魂千載佑皇明之句。投筆起，舉總憲印授家人，囑曰：謹保此，歸

報少主。疏繳朝廷，毋為賊污。……言訖，投繯而終」。88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語，又是完全襲自天祥的〈過零丁洋〉詩。89綜言之，追溯

邦華殉國之緣由，實與其天生秉賦、家族文化、鄉里傳統、理學精神等均有密切

關係，決非僅止於一時血氣之勇。

五、結論

李邦華可謂將師承學脈中的學行合一、踐履篤實等精義發揚光大。他從基層

的七品知縣，積功晉升至二品的左都御史，盡忠職守、造福人民，政績卓著，同

時也把師傳學說擴充至經世致用的層面。尤其是他國亡殉節之舉，更將師承的道

德風骨發揮到極致。不過這支學脈的歷代宗師的治世之道，始終無法跳脫儒家忠

君報國、重義輕利的框架。結果徒然受刑殉節，卻無能挽救國家之危亡。這其實

也是多數明儒文官的侷限所在，他們借助宗教般的修持方式，將內在道德意識覺

醒提升至空前高度，但外顯於治國濟民時，卻又難以突破既有之制度和儀軌。而

且道德意識越強烈的儒官，越傾向於堅守僵化的傳統施政教條。這種內聖和外王

的嚴重失衡，遂導致明末黨爭激化、清議誤國、潔身殉節等現象之產生。

殉國事例僅在改朝換代時才會大量出現，王學啟始於明中葉，故對此並無親

身體驗和周延的學理分析。邦華面臨國變，只得援引同鄉先烈文天祥的行為模

式，逐步履行殉難的程序。邦華效法天祥尚不僅限於儀制方面，更深層的是理學

文臣一脈相承之浩然正氣。這股精神力量跨越時空，歷久彌新，乃儒學傳統之精

髓，也是儒者道德挺立的真正動力。然而邦華與天祥的殉節也有相異之處。首先，

天祥享壽 47 歲，殉國時尚在有為之年，因此被俘後仍不時肆機待變，即連遺詩

中亦有「留取丹心照汗青」，顯示爭取歷史定位的銳志。邦華卒時已 71 歲，儘管

尚有脫逃之機會，且遺言裡對少主也有期待，卻不願再積極求生，安然自裁明志。

其次，天祥死前有數年時光，思考生死榮辱之抉擇；而邦華只有數日光陰，對己

86 同註 83。
87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418，新編頁碼 12540。
88 劉同升，〈墓誌銘〉，《文水李忠肅先生集》，頁 15～16。
89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卷 14，〈過零丁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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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存亡做出判斷。復次，天祥當時面對的新朝是異族，必須將「夷夏大防」納入

考量；而邦華遭逢的並非滿州入關，卻是階級屬性不同的民變政權。由此可知，

即使同屬殉國的個案，其間仍有顯著差異，值得後續深入細緻的研究。


